《关于印发〈进一步完善医保生育支持政策助力我市人口高质量发展有关措施〉

的通知》的政策解读
一、制定背景

当前，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，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，呈现少子化、老龄化的新态势。为助力我市人口高质量发展，我局通过政策创新，优化完善生育保障，精准解决不同群体在生育各阶段的急难愁盼问题，切实减轻群众生育负担，牵头草拟了《关于印发〈进一步完善医保生育支持政策助力我市人口高质量发展有关措施〉的通知》。

二、制定依据

（一）《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生育保险政策加强制度保障功能的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25〕20号）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》（闽政办〔2025〕22号）。

（二）国家医疗保障局章轲局长来榕调研关于“福州先行先试，加大生育支持力度”的指示精神。
三、主要内容

我市医保生育支持政策涵盖了生育支持措施的4大方面，构建了覆盖“孕前-孕中-产后-婴幼儿”全周期、“职工、城乡居民、男职工未就业配偶”全人群的医疗保障生育支持体系。
（一）关于提高保障力度方面。一是实行职工生育全程零自负。职工参保人在我市定点医疗机构产前检查和住院分娩，政策范围内费用免起付线、报销比例100%，实现职工生育全免费。二是提高城乡居民生育保障水平。城乡居民参保人在我市定点医疗机构产前检查，政策范围内费用免起付线，一个妊娠期内最高支付限额3000元（医保报销60%、余下40%由政府补助）；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实行免起付线，报销比例100%，实现个人零自负。三是提升产妇分娩体验。祛除产妇对“一生中最大的痛”——生产疼痛的恐惧，取消“分娩镇痛”的先行自付比例。
（二）关于生育保障范围方面。生育支持政策覆盖“职工—居民—男职工未就业配偶”全人群，参保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参加我市城乡居民医保的，可按参保女职工生育支持待遇标准享受；未参加基本医保的，可按城乡居民医保生育支持待遇标准享受。享受的待遇都在原基础上拔高了一个层次，由生育保险支付。
（三）关于加强妇女儿童健康服务管理方面。一是对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内出生的婴幼儿参加我市城乡居民医保，其父母一方在我市参加基本医疗保险（含省医保）或具有本市户籍的，在上述3个缴费年度内由政府予以全额资助参保。二是同步提高0-3岁婴幼儿参保人在我市基层公立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待遇，封顶线由800元提高至1500元。三是为育龄妇女提供免费的婚前医学检查“一站式”服务；为新生儿提供免费的出生缺陷检查；推动0-6岁儿童参保签约，享受健康管理、疾病筛查及优先诊疗等服务。
（四） 关于优化医保经办服务方面。一是优化产前检查登记，由系统抓取特征项目编码进行备案确认。二是优化“出生一件事”联办服务，新生儿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一键办理参保登记、医保码申领、家庭共济账户创建等关联事项；支持新生儿医疗费用报销线上办理。三是推行生育津贴“免申即享”服务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孕妇产前检查时，支持定点医疗机构直接办理产前检查登记，登记待遇享受最多不超过9个月，年度内二胎的支持登记2次。
（二）参保人若入住特需病房、使用生育保险目录外药品或耗材等，相关费用仍需个人承担。
（三）本文件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三年，此前有关规定与本文件不一致的，以本文件为准。施行过程中，如遇国家和省级医疗保障部门出台相关政策，其保障范围、报销比例、待遇标准等优于本文件的，从其规定。
1

